2020年度全市林业工作绩效评估实施办法

为全面推动全市林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省林业局、中共常德市委、常德市人民政府对全市林业工作做出的重大部署和要求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一、评估内容
具体评估内容详见《2020年全市林业工作绩效评估细则》（附件）。
二、评分办法
2020年度全市林业工作绩效评估实行计分制，总分100分。由责任科室分项评估，市林业工作绩效评估领导小组综合评定，按评估得分排名。相关科室依照评估项目，根据实地考核抽查和平时掌握的情况，对各区县市和市直五区全年林业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估，负责评估的科室于12月15日前完成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交人事科汇总，报绩效评估领导小组进行逐项复核，综合研究评定，按得分多少排序。
三、评估结果运用
1、综合评定得分在90分以上，区县市排前3名、五小区第一名的获“全市林业工作优秀单位”荣誉称号，上报市人民政府通报表彰。
2、综合评定得分在90分以上，区县市排前4名、五小区排前2名的获“全市林业绩效优秀单位”荣誉称号，由市林业局通报表彰
3、除上述两项外，综合评定得分在80分以上的获“全市林业绩效良好单位”荣誉称号，由市林业局通报表彰。
3、综合评定得分70-80分的为基本合格单位，在7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单位。 
四、组织领导
常德市林业局成立全市林业工作绩效评估领导小组。局党组书记、局长关建锋任组长，周进同志任副组长，罗邦宏、颜劲草、喻传明、聂安华同志为成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事科，周进同志兼办公室主任。 
五、几种特殊情况的处理
1、存在下列情况的，取消年度评先资格：
[bookmark: _GoBack]营造林质量国检出现问题的；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或重大人员伤亡、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重大林业资金管理事故的；林业局领导班子（成员）出现重大违法违纪问题被纪委或相关部门通报或追究法律责任的；在国际湿地城市建设、国家森林城市建设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、人工繁育野生动物退养等重大工作出现重大失误等的；存在或出现其他问题在系统内造成严重影响的。
2、在“湘林杯”考核及省、市绩效评估项目中扣分的，给予5-10倍扣分。
3、本地区（单位）无需开展的单项工作评估得分取全市平均分值。
4、评估责任单位要说明扣分的具体理由，单项工作评估得分各单位完全相同的，取消本项参评资格，且下年度也不再列入。
本办法由市林业局绩效评估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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